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二○二五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附圖）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法官、各位尊貴的嘉賓、女士

們、先生們： 

 

我謹代表香港司法機構熱烈歡迎各位出席法律年度開啟典禮。這個重要時

刻，提醒我們的社會獨立的司法機關對司法和法治的重要性。我們同時可藉此機會

重申在數十載變遷中持守我們法律與司法制度的價值觀，並展望將要迎來的挑戰與

機遇。 

 

香港素以國際金融中心，安全公平營商之地，普羅大眾權利受到保障的城市

見稱，而法治就是香港賴以建立這聲譽的基石。法治是香港「一國兩制」框架的重

要基礎；香港在「一國兩制」的保證下維持獨特的法律制度，與內地的法律制度既

不同但又有內在聯繫。這獨有的安排，需要不斷的努力和堅定的承諾來維持，而香

港司法機構通過維護法治，在確保「一國兩制」的成功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法治絕不是一個抽象概念，而是一項講求實效的原則，依賴我們司法體制的

公正健全，以及法律專業的日常工作。法治並不單純關乎法律如何制定，還關乎法

律如何公平、一致和獨立地應用。誠然，香港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得以贏得國際認

可，不僅是因為它的法律完善嚴謹，還有是法院以及為之服務的法律專業人員均具

備高度專業水平。 

 

司法獨立是香港法治的核心所在。《基本法》第八十五條明確保障審判獨立

進行，不受任何干涉。這並非泛泛空談，而是一項我們法院一直堅決恪守的憲法規

定。 

  

事實上，司法獨立最能清楚體現在法官的日常工作之中。法官根據法律和證

據判案，不考慮任何外在因素，無論是政治或個人因素，抑或是社會輿情。除非法



官恪守依法秉行公義的承諾，否則我們的法律制度無法取信於公眾。縱使近年挑戰

重重，司法機構仍一如既往公正無私地履行其職責。 

 

在我們的普通法制度下，作為判決指導及依據的法律原則與判決本身同樣重

要。一如其他成熟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法院，我們的法院無論處理商業糾紛、家事

法、刑事檢控或公法案件，均根據一致適用的法律原則運作。 

 

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引入，以及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制定的本地法

例相繼實施，出現了一些因政治敏感而備受關注的案件。顧名思義，國家安全法律

的制定與實際環境息息相關，亦往往因應不同社會的具體需要而量身定製。儘管所

有社會均有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但法律的具體內容主要取決於個別社會的當前安

全考量、歷史經驗以及正面臨的威脅。這些背景因素在不同社會之間的差異很大，

對於公正評價任何社會的國家安全法律至關重要。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律亦不例外。 

 

然而，有必要理解的是，在我們的法庭中，國家安全案件與其他案件均採用

相同的法律原則。無罪推定、要求罪行必須證明至「毫無合理疑點」的規定，以及

公平審訊的權利，這些根本保障始終如一。事實上，《香港國安法》第五條以及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 2 條對此均特別予以確認。我們的法庭對這些基本原則絕

非只說不做。各級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均應堅守這些原則，而他們確實也如此行事。 

 

如前所述，香港的法治存於一個獨特的憲制框架——即「一國兩制」的安

排。這個安排偶爾會帶來複雜性，這在兩種不同法律和政治傳統共存於單一主權的

設計中，或許是在所難免。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家安全法律只反映這個框架的「一

國」方面，而當中「兩制」的概念，正是賦予法院責任，藉符合香港在《基本法》

下另一制度的方式去應用這些法律，以維護國家安全。我們面對箇中任何難題，都

以忠於法律和香港普通法傳統為本位。此中不無挑戰，但司法機構完全有能力應

對。 

 



誠然，一如其他司法管轄區，在保障基本權利與維護國家安全之間，往往存

在一定的張力，但司法機構對兩者始終堅守秉持。基本權利的保障，不是可簡單化

或一維之事，往往需要在個人自由與集體安全之間、個人權利與國家責任之間作出

謹慎的權衡。取得平衡殊非易事，個別案件的裁決結果或時有爭議。此外，對於新

制定的法律條文，其解釋和應用亦未必是直接明晰的。然而，對某項法律條文或法

庭判決持有異議是一回事，聲稱司法制度已受政治期望或社會氛圍削弱，則全然是

另一回事。 

 

法官行事受法律原則約束，不為政治目的。法院並非輿論的仲裁者，亦非檢

控機關的延伸；法院的本位是法律的守護者。法官的判決有理有據，公開發布，可

透過上訴予以審視。法治正是藉此程序得以彰顯。 

 

事實上，法院通過法律程序本身接受問責。除了聆訊一般都公開進行外，法

院的裁決也可以上訴，包括終審法院在內的上訴法院持續監督，並確保法律的應用

公平一致。這個藉上訴進行的審查程序是司法問責的基礎一環。它確保法律論據獲

得充分驗證，錯誤可予以糾正，使得法律能以有原則性和連貫性的方式發展和應

用。上訴權利的保障，與透明公開的判案理據，均加強了公眾對司法工作的信心。 

 

在香港，法院行使憲制職責，依法公平地履行司法工作，其中有賴強而獨立

的大律師行列鼎力襄助，這誠然是社會之福。大律師肩負捍衛其當事人權益的專

職。大律師無論代表當事人提出憲法挑戰、司法覆核或是處理國安事宜或相對日常

的商業糾紛，都與轉聘他們的事務律師合力確保法律得以一致而準確地應用。兩個

法律專業分支發揮有力的制衡作用，防範任何可能出現的越權行為，協助法院公平

公正執行司法工作。 

 

從宏觀角度看，國家安全案件只佔法院工作的一小部分。司法機構負責的司

法工作，範疇相當廣泛，涵蓋多個與社會和經濟正常運作至為重要的領域。 

 



以終審法院為例，單在過去兩年，已審理多宗在不同法律範疇中甚具影響的

案件，其中包括打擊清洗黑錢法例、仲裁、同性平權申索、破產、法援申請的法律

專業保密權，以及謀殺和非法集會等嚴重刑事案件，同時亦審理關乎建築物管理、

刑事審訊中的陪審團指引、裁判法院上訴案件、稅務法例及信託法的上訴。所涉獵

的案件類型之廣，在高等法院尤為明顯。這都證明司法機構在社會活動上，幾乎方

方面面都擔當維護公義的核心角色。 

 

不僅如此，香港法院的判例繼續備受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重視。倫敦樞密院

司法委員會近期一宗有關公司清盤問題的判決，就參考並論及多達六宗香港過去數

年的判決，其中包括終審法院於二○二三年的一宗上訴判決。 

 

我提出這點並不是為了自我吹噓，畢竟香港法院也經常參考海外法院的判

決；我乃是想強調香港是一個案件複雜且種類繁多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其法院行

使職責的範疇遠寛於政治色彩濃厚的案件。法院一貫的日常工作是解決糾紛、保障

權利，以及確保香港——這個逾七百萬人視之為家園的高度發展現代化都市——妥

善運作。我們法院的判決，部分無疑具有重大法理價值，為海外普通法法院關注及

引用。然而，許多香港法院的判決都較為尋常普通，但卻不減其重要性，因為它們

處理的正是普羅大眾和企業所面對的一般法律問題。若單單聚焦於備受矚目的國家

安全或公共秩序案件，從狹窄的角度，對香港法治或司法獨立狀況作出以偏概全的

結論，這是誤解司法機構的角色與職責的全貌；同時亦忽視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香

港的法治在廣闊不同的法律範疇持續地紮實運作，領域遍及個人、企業和本地並國

際的投資者的日常生活和活動。 

 

這亦讓我轉到最近部分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離任這個話題。海外法官離

任的情況引起部分人士的關注，這是可以理解的。 

 

香港終審法院的組成包含海外法官，其歷史原因顯然。上世紀九十年代，香

港缺少具有最終上訴級別法院工作經驗的資深法官。當終審法院於一九九七年成



立，以取代倫敦樞密院成為香港的最終上訴法院時，填補新設的司法職位成為了挑

戰。因此，任命優秀傑出的海外法官擔任我們最高級別法院非全職的非常任法官，

既解決無法避免的司法人手短缺問題，亦為一九九七後的香港司法制度注入信心。 

 

多年來，一眾海外法官在履行終審法院工作及捍衛法治方面貢獻良多，影響

殊深，備受認同；而在同一時間，通過各方群策群力，終審法院已確立堅實的地

位，成為普通法世界當中一個卓越的最終上訴法院。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距今已逾二十七年，香港無疑已扶植和培育足夠的法律

與司法人才，能夠勝任所有的最高級別司法職位。然而，海外非常任法官制度仍具

有相當大的價值。一方面，這些傑出海外法官的真知灼見，對香港法官仍然有所啟

發薰陶，另一方面，他們的參與，自然亦會提升國際社會對香港法律制度的信心。 

 

我們必須從這個背景出發，才能正確理解有關服務多年的海外法官因年邁或

其他私人理由退休，以及少數外國法官因政治或其他考量提早請辭的事實。 

 

就這方面，近年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不斷加劇，其影響亦不容忽視。香港部分

海外法官最近遭受有組織的滋擾和施壓，情況固然應受譴責；但這同時亦顯示了海

外非常任法官的職位已變得何其政治化。任何持平的人觀察理解當前形勢時，必須

考慮到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大環境。 

 

長期以來，海外法官的參與一直是香港致力追求法律卓越和司法獨立的象

徵。近年有少數海外法官認為無法繼續在港服務，實屬遺憾。他們固然有權抱持其

意見，而他們的決定也應當受到尊重。然而，他們提早離任並不意味司法機構的素

質或獨立性減低。誠然，在當前地緣政治的不利因素下，延聘擁有相稱地位和經驗

的海外法官可能不如以往順暢。畢竟，香港任命海外法官為最高級別法院的法官，

是基於他們公認的聲望和法律專長，而並非純粹為了表面上維持海外法官制度。然



而，終審法院依然擁有深受尊崇的海外及本地非常任法官，他們繼續留任，與常任

法官並肩工作，正好說明終審法院具備持久的實力和承受挑戰的能力。 

 

然而，遠比這一切更重要的是，司法機構比任何個人都更宏大。法官來去有

時，我們的制度卻是建基在法律原則、判案先例以及持續有效運作的穩健架構。個

別法官的去留儘管具有重要性，終究也不會削弱制度的基礎和健全性。香港法官訓

練有素，經驗豐富，有能力維護法律，這些都不斷得到印證。 

 

這亦讓我再提起我們的法律業界。香港大律師公會剛慶祝成立七十五周年，

大律師與作為業界另一專業分支的事務律師，長久以來都是法治的堅實捍衛者。司

法機構向來重視從私人執業的法律專業羅致經驗與才德兼備的人才，來補充司法人

手。香港最卓越的法官，許多都來自資深大律師的行列。他們具備豐富的訴訟經

驗，不但精通法律，更深刻領略普通法的傳統和價值觀念。大律師行列為法治作出

的多方面貢獻，一直得到社會廣泛認同，亦是受之無愧。不過，在大律師行列的悠

久歷史當中，藉資深大律師投身法官行列以支持法治的需求，也許從未如現在般迫

切；因為只有靠這些私人執業多年的業界人士，給司法機構持續注入專業知識和熱

誠，法院才能保持堅壯、獨立，並取信於法律業界和市民大眾。 

 

與此同時，亦必須指出司法機構內部也人才輩出。我們有不少法官都是從內

部晉升，具備處理複雜法律議題的豐厚經驗。他們都充分展現維護法治的才能和決

心。事實上，司法機構的內部人才向來在維持香港法律制度的傳承、穩定和信心方

面，擔當不可或缺的角色。這支司法菁英團隊，連同持續從法律專業委任的合適賢

能，將確保香港司法機構具備優秀且充裕的司法人才，應對未來種種挑戰。 

 

近年來，香港在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都面對重大挑戰；我們法律制度的應

變能力，以至現有制度的成效實力也因而備受考驗。但司法機構始終堅定不移，繼

續維護法治，確保司法程序保持透明、公平和獨立。在這多變難測的時期，司法機

構的角色越顯重要。我們將繼續因應社會不斷轉變的需求持續演進，擁抱新科技，



處理前所未見的新問題，力求司法機構在日趨複雜和相互聯繫的世界裏，能夠緊貼

社會脈搏，保持有效運作。 

 

最後，我祝願各位與家人在二○二五年身體健康，喜樂滿懷。農曆新年將

至，我祈願在座各位春節蒙福。謝謝各位！ 

  

完 

 

2025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 18 時 00 分 

 

 

    
 

   
 

  
 


